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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陳OO係市政府文化局約僱人員，於民國102年5月間在辦

理該局某採購案時，明知採購評選委員名單為應保守秘密之

採購資訊，係屬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本應注

意保密作為避免外洩，且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然陳OO以電

子郵件發送該採購案各外聘評選委員詢問是否有意願參加評

選會議時，竟疏未注意而未將各外聘評選委員列為密件收件

人，致各外聘評選委員收到該電子郵件時即可得知其他評選

委員姓名，而過失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嗣由政風單

位獲報後依法處理，全案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後，移送地檢

署偵辦。 

本案陳OO涉犯刑法第132條第2項過失洩漏國防以外之秘

密罪，係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

徒刑以外之罪，又無犯罪前科，且事後坦承犯行，檢察官參

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

當，並命陳OO向國庫支付新臺幣1萬元。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新聞稿 

 

 

 

 

 

 

 

續下頁 

保密專區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 

 

續下頁 

安全專區 



 

 

 

 

案例： 

阿肥與阿土從小一起長大，阿肥仗著身材的優勢一直欺

負阿土，讓阿土一直耿耿於懷。退伍後阿肥進入環保局當約

僱人員，平常負責噪音、水、空氣等環境污染稽查工作，如

有違規情形，則開單告發；阿土則是在自家開的土石場幫

忙。 

有天阿肥到阿土家的土石場進行稽查工

作，發現違規情形，欲藉此理由威嚇阿土交

付財物，阿土因小時候常受到阿肥的欺負，

於是一口回絕，堅持不給錢。阿肥遭到阿土

拒絕後，不斷地到土石場找麻煩，最後阿

土終於忍無可忍，在蒐集相關證據後，向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 

阿肥藉著職權不斷找阿土麻煩的行為有沒有違法呢？ 

解析： 

阿肥的行為，可能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2款藉

勢藉端勒索未遂罪，該罪構成要件如下： 

一、 依「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規定，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

者，依本條例處斷；又依「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

項第2款規定，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

物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1億元以下罰金，該罪構成要件如下： 

（一）公務員：依刑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稱公務員者，謂下

列人員： 

1、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

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

廉政專區 



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2、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

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二）藉勢或藉端勒索財物：所稱勒索財物，以行為人憑藉

其本人或他人之權勢，或以某種事由為藉口，施行恫

嚇以索取財物。 

（三）另依「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1款至

第4款之未遂犯罰之，可知即使未產生金錢交付結

果，亦有處罰規定。 

二、 環保局約僱人員阿肥乃「刑法」上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

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他以開立違規告

發單為由，向阿土施行恫嚇以索取金錢之行為係藉端

勒索財物，雖然阿土並未屈服於阿肥之恫嚇而給予金

錢，然因本罪處罰未遂犯，故阿肥之行為成立藉勢藉

端勒索未遂罪。 

參考判決： 

雲林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092號判決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政風處廉政案例彙編 

 

 

 


